[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编号：遂政采〔2025〕G027号
二、项目名称：遂川县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规范化建设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市分公司
联系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附140号
被投诉人1：遂川县水利局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工农兵大道4号
被投诉人2：江西中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航盛大厦A座2608室
相关供应商：浙江省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泰安路99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遂川县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规范化建设项目（遂政采〔2025〕G027号）拟中标人浙江省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投标核心产品等进行质疑，投诉人对采购人和代理机构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投诉，本机关于2025年10月15日予以受理并依法开展调查，期间本机关向采购人和代理机构以及拟中标人浙江省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发出《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另外，本机关向出具检测报告的检测单位发送协助调查函要求确认核心产品检测报告是否真实有效，现已办理终结。
投诉事项：该项目中标的核心产品品牌为“巨龙”，供应商为深圳市巨龙创视科技有限公司，该供应商不具备中标产品的生产供应能力，疑似存在虚假产品送检问题和提供贴牌产品问题。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所查明事实和专家意见，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现作出如下处理决定：驳回投诉。同时建议采购人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规有关规定，在履约验收环节再核实中标供应商所投产品是否存在虚假响应，采购人也可以邀请投诉人参与履约验收，加强履约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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